
光大保德信瑞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的公告 

光大保德信瑞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已通过通讯方式召开，大会表决投票时间已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 17 时截

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光大保德信瑞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

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此次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通讯方式召开，表决期限为 2022年 1月 12日

至 2022 年 1月 24日 17时止。2022年 1月 25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

进行了计票，上海市静安公证处公证员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上海市通

力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 

此次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了《关于持续运作光大保德信瑞和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会议议案”），并由参加大会且有表决权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以通讯方式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参加本次大

会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共计 139,919.76 份，占权益

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的 0.31%。未达到法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条件，故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失败。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以及律师费、公证费等相关费用由基金管理人

承担。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具体费用明细如下表所示： 

项目 金额（单位：元） 

律师费 40000 

公证费 10000 

合计 50000 

二、重要提示 

1、本基金管理人将就本次会议情况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2、投资人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查阅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公



告文件。 

 

三、备查文件 

1、《光大保德信瑞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的公告》 

2、《光大保德信瑞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光大保德信瑞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上海市静安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 1月 27日 





公 证 书

(2021）沪静证经字第 3851 号

申请人：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 558 号外滩金融中心 l 幢，

6层

法定代表人：刘翔， 男， 1975 年 1 月 1 日出生， 公民身份号

码： 310109197501017212。

委托代理人： 高舒娅， 女， 1990 年 7 月 23 日出生， 公民身

份号码： 321088199007233405 0

公证事项： 现场监督

申请人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

申请人勺

的委托代理人高舒娅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向我处提出申请，对其

为审议《关于持续运作光大保德信瑞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

案》而召开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计票统计过程进行公证。 申

请人向我处提交了相关证明材料。

经审查： 申请人是光大保德信瑞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
“

该基金勺的管理人，其决定召开该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 审议关于持续运作光大保德信瑞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议案。 为了维护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利， 根据《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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